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护理学院发〔2018〕18号 

关于印发《护理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《护理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》已经 9 月

26 日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附件:《护理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护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7 日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兰州大学护理学院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8年 9 月 27 日 



 

 

护理学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院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管

理，促进和支持优秀青年教师提升学历层次、提高业务水

平，依据《兰州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管理办法》，结合

我院教师学历结构现状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申请条件 

1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爱岗敬业，师风师德考核均在

良好以上。 

2、在校期间工作认真负责，完成基本工作量，年度考

核均合格以上。 

3、申报时需来学院工作满两年。 

二、攻读博士期间要求 

1、完成当年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等工作，年度

考核合格。 

2、除第一学期上理论课和最后一学期进行答辩外，其

他时间均应在学院工作，参加学院的各项活动，完成学院

下达的任务。 

3、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等至少有一项需署名兰州大

学护理学院为第一单位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本人填写《兰州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申请表》和

入学后详细的工作和学习计划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



 

 

定推荐人选，报学校研究批准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学院同一年推荐报考名额不超过 2 名。 

2、学院根据本人对学院的贡献、科研潜力、教学水

平、承担任务等情况综合考虑是否推荐报考。 

3、学院同意报考未获录取者，次年不得报考。 

4、博士毕业后，须在学院实际服务满五年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本办法解释权在护理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兰州大学教职工在职攻读学位申请表 

申

请

人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学历  学位及授予单位、时间  

报
考
情
况 

报考 

学校 
 

报考 

学位 
 

报考 

专业 
 

报考类别（打√） 定向  委培  自筹  

本

人

计

划 

本人对入学后的工作安排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

在

部

门

意

见 

对该教工工作安排、岗位津贴的具体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同意并推荐           同志作为我单位第     位在职攻读学位申

请人，并对该同志在读期间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负责。 

 

     党政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 

人

事

处

意

见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